
德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发展

【摘要】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完

善，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已经发展成为

以(建设法典》为主导法律，覆盖空间

秩序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护、文物

保护等诸多层面的综合体系。为了促

进城市规划法的实施，德国也重视加

强城市规划骗制和实施过程中的立法、

执法、审议、公众参与等制约机制的建

设，并制定了保障规划实施的相应的

法律手段。

关键词：城市规划法

规划管理体制

规划手段

德国

1德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发展

德国城市规划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世纪中叶，当时制定的《城市公共建

设法》规定r城市建设的管理制度。1868

年以及1875年巴登和普鲁士分别颁布了

建筑红线法，标志着德国城市规划法的

诞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叉颁

布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征用、摊

派等法律规定，形成了以土地利用管理

为基础，包括规划的编制，保障和实施

等在内的城市建设法律制度。这些规定

成为以后各个时代德国城市规划?上律的

核心内容。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直

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德国的城市规划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1960年，联邦德国颁布了第‘部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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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的城市规划法《联邦建发珐*。由于

1960年代德国城市的快速发展，部分城

市的旧城区面临大量拆建，《联邦建设

法》制定的规划于段和规划法律已经不

能适应这种发艘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

一种具有公共财政手段支持的、对私人

建设项同进行监督管理和利盏补偿的法

律手段。为此，197l午德国颁布r《城

市建设促进法》。1976年，为了适应石油

危机造成的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保护和

更新现有的城市结构，德国义颁布了“联

邦建设法补光条例》，目的在于进‘步改

善地方政府的规划管理权限，加速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强行征购程序，扩

大地方政府对规划用地的预购权，同时

也试图将公众参与引进规划制定的法定

程序。从1980年代起，德国改变了60、

70年代大面积、推平头式的旧城改造，转

向小步骤、谨慎的城市更新，并r 1984

年颁布了Ⅸ城市建设促进法补充条例》，

简化IR区改造的法律程序。

1987年在《联邦建设法》和《城市

建设促进法*的基研“上，颁前f了新的《建

设法典》，综合了《联邦建设法*和《城

市建设促进法》两者的内容，井进行了

适当的调整修改，以使两者能够更好地

结合起来。此外，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在《建设法典》中

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1980年代末，针对住房需求R趋增

长的情?兄，德国专门制定了Ⅸ建设法典

措施法》，以减轻住宅建设项目审批的法

律负担，包括简化和合并规划审批的法

律程序等等。1990年，西德与东德实现

统一。为了适应新情况，根据东德的特

殊条件，德国靠法机构制定了过渡时期

条例，以利于过渡时期原东德地区城市

建设和改造的有序发展。

总体看来，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具有

7

、 框架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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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特点：规划法律体制的核心内容保

持长期稳定；法律手段和规划措施逐步

完善。特别是近40年以来，德国城市规

划法的多次涧整遵循了改善和简化规划

审批程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这样

的士导思路，有力地提高了城市规划法

的实施能力。

2德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主要特点

由于法律传统和国家管理体制的原

因，德国城市规划法比较萤视规划实施

所需要的法律手段和衔接不同规划层次

的框架条件。

就具体内容而言，德崮城市规划法

实际卜是一部关于城市上地利用管理的

法律，它的核心任务是：确定土地使用

者在自由支配上地利用时必须承担维护

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l 774午普鲁上通

法规定：“一般情况下，每位所有者都允

许拥有自己的地产和建筑，允许改建其

建筑；但是不允许任何建设雨1收建损害

或危及公共利益，损害城市平L|公共广场

的外貌形式。”至于什么行为可以称之为

损害或危及公共利益，在过去200多年

中经历丁多次改变。

在19世纪中叶，德国制定城建法规

的主要同标是安全，包括防火、交通和

日照。为此，规划法规方面确定了城

市建设必须遵循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

也制定了建筑高度、间距和院落大小的

规定。为r适应城市变通发展的需要，德

国还采用了城市道路红线的规定。所有

这些规定直到今天仍然是德国城市规划

建设项目审批的一项主要内容。由J：城

市基础设施，特别是过境道路建设经常

需要拆除一牡建筑戎征用一些土地。『f|i

这类土地的征用经常会遭到房地产所有

者的极人抵抗，为此必须实行强行征购

的手段，n：德国也叫作“剥夺财产”，以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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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吐纪以后，德国的城市规划让认

为，除了逋路之外，城市的开敞绿地以

厦为公共活动服务的建设刚地也属于城

市的公共利益，必要时包ur以利H{强行

收购的手段为其aF用土地。由J。道路的

宽度与其蹦侧建筑的功能和规模冉直接

的关系，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规划洼也

要求对这衅建筑的功能和体最做出基本

的规定。

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开始重视环

境问题，促成r新的、与城市规划更为

密啪的浊律的卅台，比如像《联邦有害

物质防保法》，《一然环境保护法*，《文

物保护珐》等．以维护城市坏境这类公

共利益。

概括说束，德国城市规划池承担

着要求城市建设用地的所有者维护公

共利益的法律任务，主要包括：保障_l}』

r公共目的的建设用地小受侵害，并

能够征购；城市公共和私人建设项只

必须纳入城市功能结构的整体发想；

城市公共和私人建设项目必须纳入城

市形式的规划框架等3个方面。换句话

说，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城市规划法的

实施要能够保证使规划尽可能少地受

到私人利益的消极牵制。为此，德国城

市规划法制定了规划期间禁止建设的

命令和用地调整等法律手段，前者的

同的是保证在规划编制期问，制止卅

现与规划不一致的建设讣划，避免给

规划实施带来困难，挟至影响规划的

实施；后者则将建设用地的地块蛐分

与规划的建设项目统一起来，使得土

地重划尽口『能简译易行，公平照顾各

有关方面的利益。

此外，德国城市规划法也规定r道

路基础发施建设费用的分摊办法，主要

目的是使房地产所有者在分享道路设施

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丰厚利益的

『司时，必须承担城市建设所需要的相应

费用。另外，规划法还规定房地产所有

者n：什么情况下有权获得由于规划而蒙

受损失的赔偿。红这些内容上．规划法

涉及了与十地市场、土地许估以及土地

政策等有关的土地法问露。

1987午颁布的“建设拉典*确定r

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基本框架，主要由

1960年卅台的《联邦建设法*以及197I

的《城市建设促进法Ⅺ这2部法律合计

『时成。其r扣，《城市建设促进法》是解决

旧区改造和新JX丌发建发巾出现的问题

的特刖法律。有关《建设法典"的主要

内容将在r面具体阐述。

除《建设法典*之外，与城市规划

有关的其他法律规定还有《空间秩序

法》、《联邦自然保护法*、《田地重档珐》、

以及H建设法典措施法并、《地产交易计

价原则的规定*、《建设用地的法律规

定》、“规划图例的拉律规定》等。

目前，德国城市规划r}】涉及区域发

展的规划层次有牵问秩序规划、州域规

划、区域规划和地方建设指导规划这4个

片面。其中，州域规划涵盖全州的所有

地区，由州政府负责编制；卅『以F踌行

政单位的部分地区编制区域规划．以解

决跨地区的发展问题；各州的州域规划

法由各州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编制。按照

《空间秩序法》，各镇、区必须直接或者

间接参加区域规划的实施。

与州域规划相衔接的是空间秩序规

划。空间秩序规划以德国全部地域山的

围十发艟为上作对象，由联邦政府和各

¨l政府共同完成。1965年颁布的《空间

秩序法》不仅规定r审问秩序规划的编

制程序，l而且确定了全国地域卒问秩序

的基本原则。空间秩序规划的落实丰要

在州域规划和地方的建设指导姚划中体

现。简而言之，州域规划是空间秩序规

划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李问秩序

规划巾某些空间秩序和州域发展的{3I!划

目标可以用来指导建设和规划的编制。

在批准建设指导规划的法律程序中

包括对其是否符合牢间秩序规划和州域

规划的规划目标所进行的审核。地方建

设指导规划的批准单位必须听取州域规

划部f J对建设指导规划的看法。

在沾律上．1976年制定的《联邦自

然保护法》是一种框架性法规，以各州

相应法律为补充。《联邦自然保护珐》对

景现规划的编制有指导意义。与州域规

划和建设指导规划类似，景观规划也有

小同的层次．其中乜括+跨区域的最州

纲要、景观框架规划等。景现规划与建

设指导规划的咒系比较复杂：有些地区

的景观规划作为一种单独的法律条令，

具有独立的法律约束力，很难与建i殳指

导规划取得搏调；有然地区平行编制景

观干u建设指导规划，建设指导姚划接受

和采纳昔观规划作出的结论，景观规划

不具备法律效应，但由于规划编制过程

巾需要与其他部门}办调，景观规划追求

的一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往往易被忽视。

1 974午德国制订了“联邦有害物

质防护法》，从环境保护的观点出发，

对城市觇划提m了具体的法律要求。该

法规定，在城市的空间规划和规划措施

中，对具有特定功能的用地进行分区，

以尽可能避免受到有害物质的影响；对

以居住为丰的建设用地进行保护，以免

受到环境污染的危害。此外，《建设法

典*也对环境保护提出要求，规定要保

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自然景观，尤

其是自然条件，如水、牵气、十地和矿

产资源以及气候。为r尽可能地节约和

珍惜土地资源，《建设法典》还特别规

定，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将农业

用地、森林和为居住服务的用地转作它

H{。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的具体落吱主要

依赖建设指导规划和建设规划，其中杠

建设指导规划图中可以标出保护不受有

害物质影响的功能限制地区或者预防措

施。任建设规划中町以对上述内容做出

具体规定，也可以根据特殊理由，或者

根据《联邦有害物质防护挂*，规定“禁

l卜或者有限允许使用特定空气污染物

质”的地区等。

为了配合对由于城镇发展『fIi造成的

农业用地零碎化的调整，德国在19圳：纪

就L经采用合并田地的措施。但是．由

J+认识的原凼，田地合井与城市建没的

用地调整一A未能很好地协调。为此，20

世纪60年代的《联邦建设法》和《田地

直整法》对城市建设的用地调整与农业

用地的重新合并做出了规定。要求建设

指导规划与田地的重新合井梢瓦配合，

一方向以利j村镇的更新建设，另·方

面电有利于农业用地的规模经营，以改

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服务条件和生态环

境条件。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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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法典》的主要内容

根据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特点，《建

设法典*分为一般的城市建设法和特殊

的城市建设法这样2个部份。其巾，一股

的城市建设法对城市这个层次上的建设

指导规划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预备性

建设指导规划(即土地使用规划)，以及

约束性建设指导规划(即建设规划)。预

备性建设指导规划要求根据镇、区发展

的需求，表现整个镇、区范围内城市建

设发展需要的上地利用类犁。约束性建

设指导规划包含有城市建设管理的约束

性法规细则，它在预备性建设指导规划

的基础上加以编制。此外，一般的城市

规划法中还对保障建设指导规划实施的

具体措施进行r规定，以保护规划编制

过程中币受由j二规划而导致城市地价上

涨等影响，主要包括：规划期间禁止改

建、搁置建设中请．以及镇、区政府具

有法定预购权。对于规划吱施过程中的

十地调整，包括士地亩划，地界调整，公

共设施Ⅲ地的征购、补偿和征购程序，以

及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的建设费用分摊等

也做m了规定。

所谓特殊的城市建设，是指巾-上述

‘般的规划层次之外的城市改造、开发、

保护以及帮助社会贫困者、改善与牺肚
生产结构有关的城市建设措施等内容。

特殊的城市建设法中规定r为城市旧区

改造所特别制定的土地法律规定以及法

定的旧K改造程序，规定了城市建筑史

物的保护条令以及改善破旧建筑物立面

形式或管线设施的城市建设命令。为了

制止由于旧医改造导致住宅租金的提高

而损害租赁者的利益，特殊的城市建设

法还规定，房屋卅租者_：住宅改造若T

月之前必须通知租赁者，以保障租赁者

的利益。为了保证城巾．建设1i对农业发

胜和农业牛产Ⅲ地造成成胁，特殊的城

市建设法还规定，建设指导规划的编制

必须要有利于农业丰产结构的改善，有

关的规划内容必须受通过上一级Hj地重

整部门的审核，以检盘是否有利J：田地

最槎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杜。此外，，l：

建设指导规划的编制过稃中也要尽早地

邀请I_J级的Ⅲ地重整部门参与建设指导

规划的制定。

肯关德I刊城市规划法。扣建设指导规

划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国外城市规划*

1996午第1期作者撰写的Ⅸ德国的城l}『

规划法》 文。

5德国城市规划的制定与组织

5 1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

根据《建j殳法典*的规定，镇、区

埘建设指导规划的管辖权是指镇区政府

对规划编制的委托权，以及镇、区议会

对规划的审议权。在编制规划过程中，

《建设沾典》特删强凋公众参与和其他城

建部门和国家部l J的及早参与。，I：《建

设法典》中，有关公众参与主要分为2个

阶段： -是在规划编制之前，邀请有关

部f J和市民就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发表建

设性意见； ：是在规划编制完成后．通

过规划展示向市民彳|}!集批评意见。新的

规划程序规定，规划部门在进行规划展

示叶不仅要向市民提供规划的设计方案，

而且也婴提供规划编制所依据的有关地

区发展战略和城市设计的多种选择方案。

由城市和镇议会批准的规划提案经

过公众参与之后，由镇、区政府负责对公

众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进行市棱。如果认

为这些建议和意见可以不加考虑，那幺

这些建议和意见将连I刊规划提案一起移

交镇、区监察部I、J进行法律检查，审查它

是否符合法律稃序，是否遵循所有的程

序规定，审杳通过后就具有法律效应。
5 2城市规划的组织

联邦德国的镇、区宿负着管辖地方

权限2内的自治管理以及作为国家派出

机构的委托管理选样2种任务。在过去，

建设事务属于J玉|家政府管理的一个方面。

其中．建设市批由城市行政主管部f J向

责，过去叫建设执法局，现在则分别称

之为“建设监察局”、“建设管理局”和

“建设法规局”。

在1960年代，德国提出了城市发展

规划的概念。城市发展规划超m了传统

的空间规划领域，对城市规划的组纵管

理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解决城

市发展的问题，当时提山了不少解决方

案。有的城市存建设主管部门之外成立

了新的部¨，有的城市成立了隶属J：首

席行政长官之下的“特别科室”；有的城

市H成立九妇各有关部门代表参加的负

9

贵处理发腱问题的々门委品会。在今天，

许多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或者完全放慢，

因此城市发展刚题义交还给城市规划局

负责处理。

由此可见，从事城市发腱规划和城

市规划管理的机构形式和从属关系几乎

是相对独立的。后者通常由困家的镇、区

组织条例所规定。就联邦德国来说，城

市规划管理的机构形式可以根据各个城

市的代表机构(议会)和市政管理当局之

叫不同管理权限进行划分，丰要有以议

会为士导的南德意志议会宪法制，以市

长为主导的莱菌大市长J宪法制，以城市

行政管理机构为主导的前普鲁士城市行

政机构宪法制和从英国地方宪法中移植

过来的双轨制。

即使存i城市规划局I^J部，部门设置

也小完全一样。其中一类是按照工作的

领域进行郭l J职能分工，比如基础资料

收集、规划l殳汁、规划实施的口常管理；

另·类则是根据特定城市地区中的规划

过程，按照分析、设计和实施的步骤进

行分工。

此外，化市场终济的条件下．许多

川题通过企业化的途径加以解决要比通

过行政化的途径更快、更为有救一些。因

此，德国不少镇、区成立或者组建r为

城市更新和城市改造服务的股份公司．

以便利用市场的机遇。若是经由行政途

径，许多『jd题常常需要等待市议会的决

议，容易使机遇擦肩而过。幕于同样的

理由，德国许多镇、区也将城市更新的

任务交给为镇、区服务的旧城改造丌发

公一J。对此，为r维护城市的公共利益，

城市规划部门往往格外重视保护自己的

决策和控制权。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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